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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Summary] 
投资要点： 

 事件：12 月 21 日，国家发改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3 年电力中长期

合同签订履约工作的通知》。通知从确保市场主体高比例签约、强化分时段签约、

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定。 

 通知维持了电力中长期交易政策的持续稳定性。在坚持电力中长期合同高比例签

约中提到，市场化电力用户 2023 年年度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应高于上一年度用电

量的 80%，并通过后续季度、月度、月内合同签订，保障全年中长期合同签约电

量高于上一年度用电量的 90%。燃煤发电企业 2023 年年度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不

低于上一年实际发电量的 80%，月度（含月内）及以上合同签约电量不低于上一

年实际发电量的 90%。水电和新能源占比较高省份签约比例可适当放宽。对于足

额签订电力中长期合同的煤电企业，各地应优先协调给予煤炭和运力保障，支撑电

力中长期合同足额履约。并且鼓励签订多年中长期合同，各地政府主管部门要积极

引导市场主体签订一年期以上的电力中长期合同，对多年期合同予以优先安排、优

先组织、优先执行。探索建立多年合约价格调整机制，合同签约价格较实际市场价

格偏离较大时，引导市场主体平等协商调整合同执行价格。 

 各地要结合实际强化分时段签约。通知指出各地要进一步优化时段划分方式，交

易时段数量由 3—5 段增加至 5 段以上，结合各地实际用电负荷与新能源出力特性，

按需明确划分尖峰、深谷时段。各地要充分考虑电力现货市场试运行安排，做好与

现货市场的衔接，约定在现货市场运行期间的负荷曲线形成方式和调整方式。进一

步扩大分时段交易范围，2023 年分时段签约规模、比例均不得低于上一年度。完

善分时段交易组织方式方面，通知指出采取双边协商、集中交易（包含竞价交易、

滚动撮合交易和挂牌交易）等多种方式灵活组织开展分时段交易，交易周期包含年

度、季度（多月）、月度等。鼓励年度、季度（多月）分时段交易以双边协商为主，

月度分时段交易以集中竞价为主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市场化采购方式按国家相关政

策执行。具备条件的省份，进一步将分时段交易逐步细化至月内，实现按旬、周定

期开市，现货试点地区应实现按工作日连续开市。 

 价格形成机制方面通知指出合理拉大峰谷价差、完善绿电价格形成机制。各地应

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同本地电力供需和市场建设情况相适应的中长期合同分时段价

格形成机制，合理拉大峰谷价差，加强中长期与现货价格机制衔接。在日内平段价

格和加权平均交易价格均不超过国家允许的价格浮动范围的前提下，鼓励探索自行

约定日内各时段价格。鼓励电力用户与新能源企业签订年度及以上的绿电交易合

同，为新能源企业锁定较长周期并且稳定的价格水平。绿色电力交易价格根据绿电

供需形成，应在对标当地燃煤市场化均价基础上，进一步体现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，

在成交价格中分别明确绿色电力的电能量价格和绿色环境价值。落实绿色电力在交

易组织、电网调度、交易结算等环节的优先定位，加强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衔接。 

 投资建议：具有量利齐升、新电池片技术叠加优势的一体化组件企业：晶科能源、

隆基股份、晶澳科技、天合光能；2）盈利确定性高，长单锁定情况良好的硅料环

节：通威股份、大全能源等；3）受益于总量提升的逆变器龙头企业：锦浪科技、

德业股份；4）盈利能力明显提高的电池片环节：爱旭股份、钧达股份等；5）产

业链价格下降盈利能力有望修复的辅材环节：福斯特、海优新材、明冠新材等；6）

集中式电站放量，有望收益的大储环节：阳光电源、上能电气等。 

 风险提示：行业政策变化风险；终端需求不足风险；产业链价格波动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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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 别 评  级 说  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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